
关于2015年从全省高校选派团干部和
青年教师到基层挂职工作的预通知

各直属高校团委，团省直工委，各团市委学少部：

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中发【2015】4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4】59号）、团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和《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教党【2013】12号）等精神，在高校中深化实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促进青年教师社会实践和校外挂职制度的落实，同时进一步推动团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基层工作，根据《共青团中央、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2015年从全国高校选派团干部和青年教师到县级团委挂职工作的通知》（中青联发〔2015〕22号）要求，中共安徽省委组织部、共青团安徽省委、中共安徽省委教育工委决定2015年继续从全省高校选派团干部和青年教师到基层挂职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挂职工作的总体安排

2015年，我省将根据“面向省内，自愿就便”原则，选派一批高校团干部和青年教师到基层挂职。2015年计划选派52名高校团干部和青年教师到基层挂职。其中，36名到县（市、区）团委挂职，16名到县（市、区）党政综合部门挂职。
1.选派条件：

本次选派对象包括高校团干部、青年教师。

（1）参加工作一年以上；

（2）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3）政治素质好，具备发展潜力和培养前途，作风过硬、能吃苦、有奉献精神；

（4）科级干部或具有相应技术职称。
2.挂职岗位：

（1）省内县（市、区）党政综合部门副职。具体挂职地，由各团市委向市委组织部请示后确定；具体挂职岗位，由挂职地党委组织部研究后确定。
（2）省内团县（市、区）委副职。具体挂职地，由各团市委与相关县（市、区）委组织部沟通协商后，报市委组织部研究后确定。
3.选派办法：按照个人报名与组织推荐相结合的原则。团组织关系隶属团省委的高校的选拔工作，由各高校团委按照分配推荐名额（见附件1），在校内组织报名和考察工作，经高校党委组织人事部门遴选审核后确定推荐人选，报送团省委汇总。团组织关系隶属各团市委、省直机关团工委的高校的选拔工作，由各团市委、省直机关团工委具体负责，经与相关高校沟通协商后分配推荐名额，并参照上述程序做好选拔推荐工作，将推荐人选统一报送团省委汇总。

团省委将推荐人选汇总整理后，根据选派计划，结合挂职岗位情况，按照“本地为主，就近就便”原则，择优确定挂职人选及岗位，经省委组织部、团省委和省委教育工委共同研究确定。相关县（市、区）党委组织部门按程序履行任职手续。

二、挂职干部的工作任务

1.推动基层工作。挂职干部要对挂职所在县（市、区）共青团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扎扎实实的调查研究，积极协助挂职单位做好重点工作推进，充分发挥自身知识和专业优势，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2.提高综合素质。挂职干部要充分利用到基层挂职机会，在工作实践中了解省情、社情、民情，在推动工作中提高调查研究、组织动员、沟通协调、规划实施、开拓创新等综合素质，不断增强开展群众工作本领和社会管理工作能力。
3.切实锤炼作风。挂职干部要利用挂职契机，认真贯彻中央“八项规定”要求，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青年，增进与普通群众的感情，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保持奋发有为、苦干实干的精神状态，在全身心投入工作的过程中锤炼作风、经受磨练、增长才干。
三、挂职工作的具体规定

1.挂职人员选拔工作于2015年7月中旬完成，挂职干部的工作期限为2015年9月至2016年8月。

2.挂职干部在挂职期间，由派出单位、接收单位共同管理，以接收单位为主；不再从事原岗位工作，只转党、团组织关系，人事、工资关系不变。
3.挂职干部原则上不得中断挂职工作，确因工作变动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完成挂职任务的，经团省委批准后，由派出单位另行安排符合条件的人员接替。

4.挂职干部挂职期间，在原单位的职务予以保留，其职务升迁、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资福利待遇等不受影响；休假和探亲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符合条件的挂职干部可参加公开选拔和本单位的竞争上岗。

5.挂职干部在挂职期间参加接收单位的考核。挂职期满前，由接收单位做出鉴定，派出单位进行考核。选派干部的考核鉴定材料装入本人档案，作为今后安排使用的重要依据。

6.选派干部的住宿、用餐，在符合中央有关规定的前提下，由接收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帮助协调解决。派出单位可根据挂职干部所到地区的不同类别给予适当生活补助。

四、有关工作要求

1.积极支持挂职干部开展工作。要充分认识领会此次选派高校团干部和青年教师到基层挂职工作的重要意义。要抓好挂职工作的宣传动员、选拔审核等环节工作，保证挂职干部的质量；协调好挂职干部所承担的本职工作，确保挂职干部的工作时间和精力投入；积极统筹各类资源，为挂职干部开展工作提供保障支持，并对挂职干部的生活给予必要的关心。

2.加强对选派干部的教育引导。要教育和引导挂职干部强化服务意识，摆正位置，不给基层添麻烦；珍惜机会，虚心向基层学习，向群众学习，向广大团员青年学习，努力提高工作水平；扎实工作，多办实事，不自满，不畏难；自觉遵守纪律，搞好团结协作，推动工作顺利开展。

3.抓好对挂职工作的督导宣传。要加强对挂职干部的督促和检查，促进挂职干部之间的交流，及时协调解决有关问题。充分运用所属各类媒体和其他宣传渠道，加大对挂职工作的宣传。要注重发现、总结优秀挂职干部的先进事迹，及时予以宣传报道。要大力推广各地在挂职工作中形成的好做法、好经验，发挥典型的示范作用。

请相关单位按上述通知要求，于7月20日前确定挂职干部推荐人选，并将《挂职干部推荐表》（见附件2）的纸质件（盖章）和电子件报送团省委汇总。
联 系 人：团省委学校部   王  磊  

联系电话：0551-65225525

邮寄地址：合肥市长江中路419号团省委学校部（230061）

电子邮箱：2354000012@qq.com
                                   团省委学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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